
台鋼科技大學 身心健康中心 規格書 

一、設備名稱： 增置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施設備  

規 格 說 明 數量/單位 

答 標 

廠商提供資料頁

次及廠牌型號 

是否符合 

(審查時填) 

置頂雙面隔間(含天花板修補) 13/坪  □ 是／ □ 否 

原隔間拆除、清運 1/式  □ 是／ □ 否 

水電配管及電線(含茶水櫃.插座 18組.開

關 3.迴路 4組，請附水電配置圖) 
1/式  □ 是／ □ 否 

弱電工程配線 1/式  □ 是／ □ 否 

新作壁面油漆(需有環保標章) 23/坪  □ 是／ □ 否 

舊壁面油漆(含牆面補平，需有環保標章) 37/坪  □ 是／ □ 否 

木作電腦桌(L600*D70*H75) 1/座  □ 是／ □ 否 

一字型茶水櫃(含水槽及水龍頭) 1/座  □ 是／ □ 否 

吊扇拆除安裝及傢俱搬運 1/式  □ 是／ □ 否 

無線服務鈴 1/組  □ 是／ □ 否 

緊急照明燈 1/組  □ 是／ □ 否 

注意事項（如廠商需配合之服務）： 

1. 驗收合格後，完全保固 1 年。 

2. 投標前開放廠商至現場實際勘查丈量及估價。廠商對本規範有任何疑問及異議，須於投標前  提出，開標

後廠商不得有任何異議。本案為總價承包，任何圖說所需完成之工作皆需照做(模糊部份由監造或業主所

釋)，估價單項目、數是僅供參考，投標廠商若發現有漏列情形應自行填入合併計算總價，據以投標。投

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數量、費用。 

3. 得標廠商因施工需遷移之水、電、網路、消防等管線，於驗收前需負責回復施工前原狀，並不得要求增加

費用。 

4. 產品需附型錄、窗簾需附防焰檢測證明、油漆需附環保標章證書 

5. 交貨時不得以舊品、維修品替代。 

6. 交貨方式：含運送至本校指定地點，施工完工。 

7. 施工完成廢棄物需清運完成，並恢復場地清潔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
